
申請起掘許可證(證明書)流程告知單

一、申請程序：
  （一）、需檢附文件:

       1、起掘者(先人者)檢附文件:

        (1)、請先至戶政事務所領先人除戶謄本乙份。

        (2)、如無戶籍資料請準備可佐證之資料。

       2、申請人檢附文件:

        (1)、申請人身分證。(2)、證明與先人親屬關係資料。

        (3)、申請人印章。(4)、繳納起掘保證金5000元(乙座墓)。

  （二）、備齊上述資料後，聯絡本所公墓巡查員:

         許先生【0920-517-118】至墓地現場開立勘查申請書。

   (三)、檢附先人(亡者)戶籍謄本及申請人身分證資料與印章，及保證金到鎮

         公所民政課找公墓主辦員：填起掘申請書。

  （四）、鎮公所審核資料無誤時：核發起掘許可證。

二、填起掘申請書：
 （一）、需檢附文件：

  1、起掘者（先人者）檢附文件：

  （1）、先人除戶謄本乙份。

  （2）、如無戶籍資料或為呼魂等情事(填切結書佐證)。

  2、申請人檢附文件：

   (1)、勘查申請書正本。(2)、申請人身分證及證明與先人親屬關係資

   料與印章。(3)、【至公所財政課】繳納洗骨保證金5000元。

三、核發許可證：
如審核檢附資料無誤即核發起掘許可證

四、退起掘保證金：
  起掘先人骨甕完成後，檢附破壞現場墓地之照片，至鎮公所公墓承辦

人辦理退洗骨保證金(亦可加 LINE直接傳相關照片與欲匯入保證金之存簿

封面﹝存簿封面須係申請人大名﹞)，退款方式:

  (一)、現金退款:因有簽辦流程無法當日退款，將電話通知。

  (二)、帳戶匯款：轉帳需扣手續費(30元)。

※許可證應於核發日算起三個月內使用，逾期取消其使用權。


